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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上位及相關重大計畫、現行都市計畫概要 
 

第一節 上位計畫與相關重大建設 

一、上位計畫 

（一）經建會 2002-2007 年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與本計畫區之發展有關者為「國際創新研發基地計畫」以及「產業高值化計

畫」，前者以持續延攬海外科技人才，並於新竹成立奈米應用研發中心為重要指導

方向，後者則以成立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新竹 IC 設計園區為主。因此本計畫未來

之規劃需以國家發展方向為主，配合提供相關需求之支援。 

（二）國土綜合開發計畫（85 年）  

未來國土管理的策略引進成長管理理念，並採用開發許可制度管理精神，進行

國土開發管理。該計畫並將新竹市定位為西部成長管理軸之北部都會生活圈，是新

竹都會生活圈中心都市，同時亦為北部次區域中心。為加強台灣產業國際競爭力，

新竹市在台灣地區產業空間體系中，將成為全國高附加價值產品製造及研發中心、

技術支援中心，並成為文化科學城及台灣國際化門戶。 

（三）北部區域計畫（84 年） 

北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目標年為 94 年，對於本地區之發展定位，以

「新竹科學城發展計畫」為基礎。本地區屬新竹生活圈，在空間規劃上，科技帶提

供密集的都會生活與科技產業活動，以發揮集中發展的經濟效益；生活帶則提供田

園生活式的居住及產業活動，並改善生活環境品質，以吸引科技人員居住。 

（四）新竹科學城發展計畫（82 年） 

新竹科學城發展計畫長程目標年為 105 年，劃分為科技帶、生活帶及保育帶，

空間上引導主要發展集中於科技帶，以創造一個居住與工作均衡都市生活環境，並

積極加強都會中心商業機能，使新竹都會區成為科技發展與豐富人文資源的現代化

都會區及國際科技交流門戶，同時配合完善公共設施提供，以提升工作、休閒、育

樂、居住等生活品質。其計畫總目標為「建立高科技重鎮、奠定區域經濟實力、以

達成均衡國土發展，建立自給自足生活圈」。 

（五）新竹縣綜合發展計畫（88 年） 

在新竹縣未來空間發展架構上，指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及其週邊地區為高科技

發展核心區，從事高科技生產，以及其相關聯的工商服務業、住宅、休閒、地方型

消費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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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本計畫區將借助此變動力量與轉型契機，提出寶山鄉的發展定位： 

1.竹科衛星支援基地（居住、休閒、有機農產、水資源供應） 

2.都會近郊新興的成長管理城鎮 

3.永續發展的有機休閒農業丘陵地帶 

4.都會區近郊的休閒遊憩節點 

5.公共服務完備的多元文化生活圈 

二、相關重大建設計畫 

目前對於本計畫區有影響之相關重大計畫中，已定案者包括：高鐵新竹車站特定

區計畫、台灣大學竹北分部籌設計畫、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四期竹南計畫、台元科技園

區計畫等，計畫內容分述如表一。 

依據計畫年期及目前政策方向，交通建設方面以高鐵新竹車站特定區計畫為優

先，其次為新竹市輕軌捷運系統執行計畫，其中，台鐵內灣線捷運化工程架構新竹

縣、市健全的交通路網，未來以觀光為目的，連結竹北六家高鐵站與台鐵新竹站，分

擔旅客往來接駁，延伸發展地方產業文化與城市觀光，並形成新竹縣市共同生活圈，

故對本計畫影響不大；在科技園區建設方面以高鐵產業專區（新竹生醫園區）、台元

科技園區及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四期竹南計畫為優先，其次為擴大新竹市都市計畫（高

速公路新竹交流道附近地區）以及關埔都市計畫；產業建設以寶山第二水庫計畫為優

先；文教建設以新竹縣新埔照門客家文化園區，其次為台科大學竹北分部計畫以及台

大竹北分部籌設計畫。 

至於空間發展方面主要有璞玉計畫，依據行政院 93 年 4 月 8 日院臺科字第

0930017126 號函，計畫名稱建議修正為「台灣知識經濟旗艦園區」，並同意列為國家

重大建設計畫，計畫年期 110 年，計畫人口 10 萬人，面積為 458 公頃。目前依法定程

序審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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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相關重大建設一覽表 

建設計畫 
與計畫區

相關位置 
計畫年期及規模 說明 重大影響 

交

通

建

設 

高 鐵

新 竹

車 站

特 定

區 計

畫 

位 於 計 畫

區 北 側 約

五 公 里

處 ， 計 畫

區 可 藉 由

高 鐵 計 畫

路線連接 

1.年期：興建及

營運初期 90-
94 年 

2. 計 畫 面 積

310.86 公頃 
3. 容 納 人 口

45,000 人 

1.計畫概要 
本地區規劃供高鐵站區、住宅區、商業區、產業專用

區及相關公共設施用地使用。 
2.站區發展定位  
(1)結合科學園區、工研院、清大、交大等資源，規劃為

國際化科技發展交流門戶。 
(2)配合便捷的轉乘服務，扮演全台電子科技資訊中心的

功能。 
(3)融合以會議、展示為主的辦公大樓，開發本區為傳播

通訊高科技商務園區。 

1.促進聯外便利性 
2.形成本生活圈之交通

運轉功能，提高可及

性 
3.帶動地區性文化及觀

光資源之發展 
4.加速「新竹科學城發

展計畫」終極目標之

達成 

新 竹

市 輕

軌 捷

運 系

統 執

行 計

畫 

新 竹 市 及

新 竹 縣 部

分地區 

年期： 
1.規劃設計：89-
91 年 
2.優先路段：92-
94 年 規 模 ：

117.95 公頃 

1.計畫構想 
(1)規劃推動城際與都會等通勤幹線支援集散軌道路網之

整合 
(2)辦理高鐵車站與市中心間之捷運/輕軌系統接駁路線之

推動工作 
2.目前建議路網 
(1)紅線：共設 21 站，路線長度 17.25 公里。 
(2)綠線：共設 10 站，路線長度 10.52 公里。 

1.聯結附近區域，形成

共同生活圈，提高可

及性 
2.以觀光為目的，非以

通勤為目的，由交通

運轉功能，提高可及

性，促進該地觀光發

展。 

科

技

園

區

建

設 

新 竹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四 期

竹 南

計畫 

位 於 新 竹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西 南

側 ， 以 中

山 高 連 接

兩地 

年期： 
94 年 
 
規模： 
117.95 公頃 

1.計畫構想 
(1)工業區：引進高科技產業 
(2)研究專用區一：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永久院址 
(3)研究專用區二：生物科技相關教育或學術機構 
2.總量管制家數在一百到一百五十家，預估就業人數為

1.58 萬人，以通訊、光電、ＩＣ設計等研發型廠商為優

先。 

1.影響計畫區產業別之

引進與定位 
2.產生極化效果 
3.與計畫區形成既競爭

又合作的關係 

高 鐵

特 定

區 計

畫 

位 於 基 地

北 側 ， 緊

鄰 璞 玉 發

展計畫 

規模： 
38 公頃 

將配合新興的生物醫療園區發展為整個西部地區的醫療重

鎮。 

擴 大

新 竹

市 都

市 計

畫

（ 高

速 公

路 新

竹 交

流 道

附 近

地

區 ） -
關 埔

都 市

計畫 

位 於 基 地

北 側 ， 緊

鄰 新 竹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北 方 ，

可 藉 由 縱

貫 鐵 路 予

以連接 

規模： 
345 公頃 

1.四大任務 
(1)作為「後竹科時代」中「研發及知識型產業」基地之

功能 
(2)支援竹科園區生活、休閒及商業等機能 
(3)提供會議與展示中心，作為與世界高科技廠商接軌的

窗口及常態性資訊交流 
(4)補充並加強目前新竹市關東橋地區不足的公共設施及

交通轉運中心等建設 
3.發展策略 
(1)尋求地方都市發展計畫與中央重大建設方案，形同夥

伴關係，共同發展竹二科 
(2)尋求公私共同合夥開發 
(3)結合新竹既有學術機構資源 
4.整體規劃 
(1)產業定位：引導高科技產業建構產業連結鏈 
(2)生活定位：「科技生活村」之示範生活園區 
(3)土地使用：以研發地區產業為主、生活為輔之專區；

配合國家及學術及研究機構之用地需求 

台 元

科 技

園區 

位 於 基 地

北側約 5.5
公里處 

年期： 
91-93 年 
規模： 
39.76 公頃 

搭配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發展，整體開發高品質及休閒園

區，開發內容包括工業業園區、廠辦、及智慧園區，創造

新竹市生產、生活、生態環境之示範效益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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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一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相關重大建設一覽表 

建設計畫 
與計畫區

相關位置 
計畫年期及

規模 
說明 重大影響 

空

間

發

展 

璞 玉

計畫 

本計畫區

北側約 1
公里處 

計畫面積約

1250 公頃 

• 客家文化的保存與發揚光大  
• 完善的公共設施(如公園、綠地、廣場、體育場所、兒

童遊樂場)  
• 生態環境的維護與景觀的提昇  
• 便捷的交通道路系統  
• 完備的都市生活機能  
• 兼顧地方特性的城鄉風貌 

提供鄰近地區休閒文

化、產業與生活等機

能 

產

業

建

設 

寶 山

第 二

水庫 

位新竹縣

寶山鄉 
95 年供水 

寶山第二水庫完成後年可增加供水量 6990 萬立方公尺，

約每日 19.15 萬立方公尺，供應科學城及科學園區第三期

擴建計畫完成後之用水。 
 

計畫區水源供給 

文

教

建

設 

台 大

竹 北

分 部

籌 設

計畫 

高鐵特定

區左側，

距基地約

6.5 公

里；台大

及台科大

竹北分部

上下相鄰 

年期： 
第一期： 
90-99 年 
第二期： 
100-109 年 
第三期： 
110 年後。 
規模： 
40.16 公頃 

1.預計成立工學院、電機學院、醫學院暨公衛學院及管理

學院等四個學院，招收 4192 名學生（不含文學院），對

於璞玉計畫區未來發展科技園區之人才供給上有正面的助

益。 
 提昇鄰近地區-學術及

產業水準 

台 科

大 學

竹 北

分 部

計畫 

分 四 期 開

發，預計 92
年招生 
規模： 
30 公頃 

台科大校地預定地位計畫區東側之竹北（斗崙地區）都

市計畫範圍內，預計成立電資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及自動

控制中心、材料科技研究中心、設計發展中心、管理技術

研究中心、外語中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 

新 竹

縣 新

埔 照

門 客

家 文

化 園

區 

位新竹縣

新埔鎮 

年期： 
89-96 年 
規模： 
83.75 公頃 

新竹縣新埔（照門）客家文化園區目前已規劃完成，整

合新竹照門地區現有的觀光資源，希望藉由科學園區高科

技的發展當地的文化和觀光事業。 

提供鄰近地區休閒文

化機能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三、鄰近都市計畫發展現況 

本計畫區鄰近之都市計畫區包括新竹（含香山）都市計畫、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

定區都市計畫(新竹市轄部分)、新竹交流道特定區都市計畫、竹東（頭重、二重、三

重地區）都市計畫、寶山都市計畫（詳圖二、表二）。鄰近都市計畫區都市發展用地

現況開闢率或使用率多已超過 80%。 

四、小結 

鄰近地區現多已開發且呈飽和，多數計畫區甚至大幅調降計畫人口以維持目前都

市環境，本計畫區考量園區管理局已放棄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理條例」辦理用地

徵收，檢討本計畫區土地使用與道路系統，以利地區整體發展與實際使用之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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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鄰近都市計畫一覽表 

計畫名稱 
計畫

年期 
計畫人口

計畫面積

（公頃）

可建築用地

（公頃） 
都市發展用

地使用率 

建蔽率 
容積率 

〈%，%〉 

新竹（含香山）都

市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 
110 年  218,000 1822.63

住宅區/666.35
商業區/135.10
工業區/130.13

86.35% 

住一〈60，180〉 
住二〈60，240〉 
商一〈80，240〉 
商二〈80，400〉 
乙種工業區〈 70 ，

210〉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特定區都市計畫

(新竹市轄部分) 
110 年 53,000 1,199.8046

住/170.84 
商業區/0.94 
工業/222.03 

86.53% 

住一〈40，120〉 
住二〈60，200〉 
商  〈80，240〉 
乙種工業區〈 60 ，

200〉 

擴大新竹市都市計

畫〈高速公路新竹

交流道附近地區〉

書 

114 年 30000 327.26

住宅區/73.36
商業區/12.89
零 星 工 業 區

/1.96 

78.66% 

住一〈60，200〉 
住二〈60，240〉 
商一〈80，320〉 
商二〈70，400〉 
零星工業區〈 70 ，

210〉 

竹東（頭重、二

重、三重地區）都

市計畫 
110 年 21000 396.32

住宅區/36.82
商業區/1.66 
工業區/40.74

82.29% 
住〈60，180〉 
商〈80，260〉 
工〈60，210〉 

變更寶山都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

討）案 
110 年 5000 107.48

住宅區/12.44
商業區/0.97 
工業區/1.84 

82.12% 
住〈60，180〉 
商〈80，240〉 
工〈70，210〉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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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鄰近都市計畫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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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行都市計畫概要 

一、發布實施經過及沿革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於 70 年發布實施，自 80 年 7 月發布第一次通

盤檢討後，本計畫範圍歷經之個案變更內容詳表三所示。 

另於 96 年 9 月 4 日完成辦理本計畫區重製作業，並依據重製後面積據以為現行

計畫並進行本次通盤檢討，重製相關內容詳表四。 

表三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部分)歷次個案變更情形一覽表 

編號 個案變更 審議 

一 
變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高速鐵路

用地案）案 
84 年 2 月 15 日府工都字第 09376 號函

公告實施 

二 
擬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區主要計畫（機關用地(機三)
為工業區）案 

86 年 3 月 25 日府建都字第 28156 號函

公告實施 

三 
訂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要點）案 
86 年 9 月 13 日府工都字第 64120 號函

公告實施 

四 
變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部分變電所用

地、綠地、保護區為高速公路用地，部分道路用地為高

速公路用地兼供道路使用）案 

90 年 3 月 7 日府工都字第 22336 號函公

告實施 

五 
變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部分工業區、

保護區、公園用地為電路鐵塔用地）案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91 年 1 月 22 日

第 526 次會議審議通過 

六 
變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為

工業區）暨配合擬定細部計畫案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92 年 4 月 29 日

第 558 次會議審議通過 

七 
變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部分保護區、

工業區為道路用地）案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93 年 1 月 6 日

第 576 次會議審議通過 

八 
變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部分）

（變更部分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綠地及公園用地

為道路用地-市竹三線）案 

新 竹 縣 政 府 95.12.8 府 工 都 字 第

0950161154B 號函公告實施 

九 
變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部份)(園
區三路、五路地區)案 

新 竹 縣 政 府 95.12.27 府 工 都 字 第

0950171601B 號函公告實施 

十 

變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第一期發展地區）細部

計畫（配合增設環保設施案）-新竹縣部分」、「變更新

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第二期發展地區）細部計畫

（配合增設環保設施案）-新竹縣部分」暨「變更新竹科

學工業園區特定區（園區三、五路地區）細部計畫（配

合增設環保設施案）-新竹縣部分案 

新竹縣政府 103.10.29 府產城字第

1030024068 號函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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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行都市計畫之重製檢討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原都市計畫圖於 70 年擬定時測繪，比例尺為五千分之

一，執行至今已二十餘年，由於原都市計畫圖、樁位圖及地籍圖三者與現況地形、地

物之關係，因年代久遠地形地物之變動而有不符情形，再者舊有測量技術及機器精準

度較差，如未經地形重測及重製檢討作業，勢必產生計畫圖、地不符、無法執行之困

境，甚者造成民眾權益間之糾紛及損失，實有急需辦理都市計畫地形圖測量數值化工

作及都市計畫圖重製、轉繪與檢討工作。 

故就期儘速推動完成地形測量重製檢討工作，促進地方建設發展腳步，依法辦理

本計畫區之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本次都市計畫圖重製檢討範圍屬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特定區—新竹縣轄部分，分為特定區東側之竹東鎮及特定區西南側之寶山鄉兩部分，

面積合計 870.90 公頃。 

三、重製作業後之現行計畫-寶山鄉部分 

(一)計畫範圍及面積 

位於特定區西南側，寶山鄉之北部，計畫範圍包括寶山鄉大崎村及雙溪村之部

分，都市計畫圖重製後計畫面積為 416.9616 公頃。 

(二)土地使用分區 

1.住宅區 

計畫住宅區面積為 3.0941 公頃，佔計畫面積之 0.74％，位於計畫區西側山

坡地，為第一次通盤檢討時附帶條件變更。：『1.本住宅區應由土地 權利關係

人或 開發者自擬細部計畫。本地區係山坡地，地形複雜，因此細部 計畫內容

除依都市計畫法第 22 條第 1 至 6 款規定外，尚應 包括水土保持計畫(含整地及

取棄土計畫、排水系計畫、水土保 持設施計畫、以及防災系統計畫)以及環境

影響評估報告。本地 區辦理細部計畫時，原始地形坡度超過 40％以上地區應

保持 原始地形面貌，不得開發，且日後建築時不得計入法定空地。 2.本地區應

有一處以上之聯外道路，聯外道路、社區內道路與 公共設施應由土地權利關係

人或開發者負責取得土地與開闢。 3.本住宅區內建築物之建蔽率不得超過 40

％，容積率不 得超過 120％。4.本住宅區如無法取得聯外道路土地 所有權或使

用權或自來水供應、排水系統、污水處理、電力及 垃圾等公共設施與公用設備

服務無法配合，不許開發建築。5. 本住宅區應以整體開發方式開發，開發時應

先從事整地、設置 水土保持設施、興闢聯外道路及其他必要公共設施，並於此

等 開發工程完工查驗合核後，始得發照建築。6.本住宅區之土地 權利關係人或

開發者應自本計畫發布實施日起二年內完成細部 計畫法定程序，逾期應恢復為

保護區。又自細部計畫發布實施日起二年內，土地權利關係人或開發者應申請

開發，取得雜項 執照，逾期仍應恢復為保護區。』。 

2.工業區  

寶山鄉部分工業區計畫面積 119.8967 公頃，佔計畫面積 （ 寶 山 鄉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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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之 28.73％。寶 山 鄉 之 工 業 區 大 部 分 屬 於 新 竹 科學工業園區一期及

二期之開發地區，其餘為零星個案變更 或 通 盤 檢 討 變 更 之 地 區，其 中 位 

於 保 護 區 內 有 一 處 工 業 區「 註 1」，屬第一次通盤檢討變更，其附註為

「照建設廳原核准工 廠登記之使用項目與面積 751 ㎡為限。」。 

3.園區服務區  

位於特五號道路旁，計畫面積 2.0966 公頃，佔計畫面積 （寶山鄉部分）

之 0.50％。  

4.園區事業專用區  

位於特五號道路旁，計畫面積 20.6695 公頃，佔計畫面積 （寶山鄉部分）

之 4.96％。  

5.研究專用區  

寶山鄉部分之研究專用區為 同步輻射研究中心之一部 分，計 畫 範 圍 跨 

新 竹 縣 市，其 中 寶 山 鄉 部 分 面 積 1.5001 公 頃， 佔計畫面積（寶山鄉部

分）之 0.36％。  

6.加油站專用區  

位於特二號道路旁，計畫面積 0.1035 公頃，佔計畫面積 （寶山鄉部分）

之 0.02％。  

7.保護區  

寶 山 鄉 部 分 保 護 區 多 位 於 計 畫 區 之 南 側 山 坡 地，計 畫 面 積 計 

241.4013 公頃，佔計畫面積（寶山鄉部分）之 57.90％。 

 

 (三)公共設施計畫 

1.公園  

劃設公園用地三處，計畫面積 3.7615 公頃。  

2.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劃設公園兼滯洪池用地三處，計畫面積 0.9735 公頃。  

3.綠地  

依實際需要劃設綠地七處，合計計畫面積 9.4495 公頃。  

4.廣場用地  

劃設廣場用地一處，計畫面積為 0.3146 公頃。  

5.停車場用地  

劃設停車場用地一處，計畫面積為 0.5150 公頃。  

6.機關用地 劃  

設 機 關 用 地 一 處，供 消 防 隊 設 置 用，計 畫 面 積 為 0.0769 公頃。  



 -13-

7.電路鐵塔用地  

劃設電路鐵塔用地四處，計畫面積為 0.0800 公頃。  

8.墓地  

劃設墓地一處，計畫面積為 6.0883 公頃。 

9.高速公路用地  

寶山鄉部分有中山高速公路經過，路線貫穿計畫區中部， 於特定區內設有

進出匝道，部分高速公路用地並兼供道路使用。  

10.計畫道路  

特定區新竹縣轄寶山鄉部分區內計畫 道 路 分 別 有 特 二、特 三、特五、

特六、市竹三線及寶山聯絡道等，計畫面積為 15.3092 公頃。 



 -14-

表四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部分)重製後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土地使用項目 
現行計畫-重製檢討後面積 

竹東鎮 
（公頃） 

佔計畫區百分

比(%) 
寶山鄉 
（公頃） 

佔計畫區百分

比(%) 

土地使用分區 

住宅區 4.00 0.88 3.0941 0.74

工業區 231.56 51.01 101.6421 24.38

零星工業區 6.68 1.47 0.00 0.00

研究專用區 43.46 9.57 1.5001 0.36

園區事業專用區 0.00 0.00 20.6695 4.96

園區服務區 0.00 0.00 2.0966 0.50

加油站專用區 0.00 0.00 0.1035 0.02

農業區 0.91 0.20 0.00 0.00

保護區 53.39 11.76 241.4013 57.90

小計 339.99 74.9 370.51 88.86

公共設施用地 

機關用地 0.00 0.00 0.0769 0.02

學校用地 3.46 0.76 0.00 0.00

公園用地 53.17 11.71 3.7615 0.90

公園兼滯洪池用 地 - - 0.9735 0.23

綠地用地 9.44 2.08 8.4630 2.03

廣場用地 0.00 0.00 0.3146 0.08

停車場用地 0.00 0.00 0.5150 0.12

電路鐵塔用地 0.08 0.02 0.0800 0.02

墓地用地 0.00 0.00 6.0883 1.46

道路用地 35.93 7.91 15.3092 3.67

高速公路用地 - - 10.8685 2.61

高速公路用地兼 供
道路使用 

0.00 0.00 0.0039 0.00

河道用地 5.26 1.16 0.00 0.00

小計 113.96 25.10 46.45 11.14

合計 453.94 100.00 416.9616 100.00

註：本表面積係摘錄 96 年 12 月 7 日發布實施「變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都市

計畫圖重製檢討)案【竹東鎮部分】、【寶山鄉部分】」計畫書所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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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部分(寶山鄉)現行計畫土地使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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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住宅區應由土地 權利關係人或開發者自擬細部計畫。本地區係山坡地，地形複雜，因此細部計畫內容除依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第一至六款規定
外，尚應包括水土保持計畫(含整地及取棄土計畫、排水系計畫、水土保持設施計畫、以及防災系統計畫)以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本地區辦理細部
計畫時，原始地形坡度超過40％以上地區應保持原始地形面貌，不得開發，且日後建築時不得計入法定空地。

2.本地區應有一處以上之聯外道路，聯外道路、社區內道路與公共設施應由土地權利關係人或開發者負責取得土地與開闢。
3.本住宅區內建築物之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四十，容積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一百二十。
4.本住宅區如無法取得聯外道路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或自來水供應、排水系統、污水處理、電力及垃圾等公共設施與公用設備服務無法配合，不許開
發建築。

5.本住宅區應以整體開發方式開發，開發時應先從事整地、設置水土保持設施、興闢聯外道路及其他必要公共設施，並於此等開發工程完工查驗合核
後，始得發照建築。

6.本住宅區之土地權利關係人或開發者應自本計畫發布實施日起二年內完成細部計畫法定程序，逾期應恢復為保護區。又自細部計畫發布實施日起二
年內，土地權利關係人或開發者應申請開發，取得雜項執照，逾期仍應恢復為保護區。

附：附帶條件--

註：照建設廳原核准工廠登記之使用項目與面積751m2為限。  


